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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符合这种情况，单位可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附案例）

在日常工作实务中，会经常遇到一个问题：

员工入职后发现学历造假，可以开除吗?需要支付补偿金吗?

近期，人社部和高人民法院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规定。

员工虚假信息入职

单位可无偿辞退

2022年2月21日，人社部、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有关问题的意见(
一)》，其中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规定。

意见中明确：

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违反诚信原则，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个人履历等与订立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构成欺诈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里提及的“与订立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可以理解为与拟任岗位的履职能力要求直接相关的
各种情况，如学历、资格证书、工作经历、奖惩情况等。

举个

用人单位明确要求岗位的低学历是在本科及以上学历，如果应聘者伪造本科组学历证书，并成功入职，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期发现该员工学历造假，用人单位可以无责辞退。

同时，需要明确学历一般是指该员工取得的高学历，不是学历，即员工是专升本也认为是本科学历。

文件依据：

教育部“互动”栏目9月29日公布了教育部学生司对上述提问的答复：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
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学历”这个概念。我们
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高或后的学历。

人社部实际案例

2020年7月10日，人社部高法院联合发布了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其中案例10也明确了劳动者提供虚
假学历证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基本案情

2018年6月，某网络公司发布招聘启事，招聘计算机工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网络技术人员1名。

赵某为销售大专学历，但其向该网络公司提交了计算机工程大学本科学历的学历证书、个人履历等材料
。后赵某与网络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进入网络公司从事网络技术工作。

2018年9月初，网络公司偶然获悉赵某的实际学历为大专，并向赵某询问。

赵某承认自己为应聘而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个人履历的事实。

网络公司认为，赵某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个人履历属欺诈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九条规定解除了与赵某的劳动合
同。

赵某不服，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请求

裁决网络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赵某的仲裁请求。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赵某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个人履历是否导致劳动合同无效。

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
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
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第二十六条款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
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款
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从上述条款可知，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相关信息对于是否签订劳动
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重要影响。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既规定了用人单位的告知义务，也规定了劳动者的告知义务。如果劳动者违反诚
实信用原则，隐瞒或者虚构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款规定属
于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的情形。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并
不支付经济补偿。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劳动合同法》第八条“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应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
情况”，如履行劳动合同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学历、学位、职业资格、工作经历等，用人单位无权要求
劳动者提供婚姻状况、生育情况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也即不能任意扩大用人单位知情权及劳动者告
知义务的外延。

本案中，“计算机工程”“大学本科学历”等情况与网络公司招聘的网络技术人员岗位职责、工作完成
效果有密切关联性，属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赵某在应聘时故意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个
人履历，致使网络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因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
十六条款规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网络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五项规定，解除
与赵某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故依法驳回赵某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
原则;

第二十六条规定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
合同的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

第三十九条有关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可以单方解除的规定，进一步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既是《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社会基本道德之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
同时都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建立合法、诚信、和谐的劳动关系。

如何避免虚假信息入职?

虽然意见和相关案例都明确了员工入职提供虚假信息，但是并不是员工的任何欺骗行为都属于欺诈。



这需要结合用人单位聘用的岗位要求与虚假材料之间的关联度，如岗位要求为硕士研究生学历，劳动者
提供虚假的材料入职，则属于欺诈行为，用人单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基于此，我们也给出企业几点建议：

1、做好背调

建议单位在录用员工之前做好背景调查工作，避免浪费公司人力资源成本，毕竟招聘真的很难。

背景调查的问题一般来讲就是三大类：基础信息核实、工作履历的验证、他人评价。

基础信息一般通过各种公开的信息平台就可以查证，如全国公民身份信息平台、学信网、法院公示信息
、工商系统等。

他人评价一般是你的直属上司、同部门同事、合作部门同事的评价等信息。这些一般会通过求职者提供
的证明人来核实。

2、签署诚信协议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或单独让员工签订诚信协议，存在提供虚假学历、虚假就业经历、虚假身份信息(包含
姓名、年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的，单位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3、明确虚假信息的界限

上文中已经提到了虚假信息的界限，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单位不得将员工隐瞒婚姻情况、隐瞒怀孕情况、
隐瞒单位亲属情况，认定为员工欺诈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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